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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 簡 介  
 

1 .  《 竹 棚 架 設 計 及 搭 建 指 引 》（ 《 指 引 》 ） 旨 在 提 供 有 關

香 港 常 用 竹 棚 架 的 設 計 及 搭 建 的 良 好 做 法 。《 指 引 》內

容 包 括 有 關 竹 棚 架 的 設 計 、 搭 建 、 維 修 和 拆 卸 的 建 議

做 法 。 本《 指 引 》乙 部 第 二 節 列 舉 幾 類 簡 單 竹 棚 架（ 包

括 雙 行 竹 棚 架 、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和 招 牌 竹 棚 架 ） 的 設 計

和 搭 建 詳 細 標 準 ， 並 為 每 類 竹 棚 架 提 供 常 見 例 子 。 如

不 採 用 本 《 指 引 》 的 建 議 標 準 設 計 或 搭 建 上 述 幾 類 簡

單 竹 棚 架 ， 或 使 用 的 竹 棚 架 類 型 不 在 乙 部 第 二 節 涵 蓋

範 圍 ， 則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 計 竹 棚 架 ， 並 充 分 考 慮 勞

工 處 發 出 的 《 竹 棚 架 工 作 安 全 守 則 》（ 《 守 則 》 ） 所 列

明 的 安 全 及 穩 定 性 規 定 。  

 

2 .  本《 指 引 》的 目 的 ， 是 為 確 保 竹 棚 架 在 架 設 期 內 的 結 構

安 全 和 穩 定 性 。 如 有 建 築 物 伸 出 物 、 建 築 物 凹 位 及 不

規 則 的 建 築 物 輪 廓 ， 須 注 意 有 關 設 計 ， 以 便 能 夠 搭 建

竹 棚 架 ， 以 進 行 外 牆 工 程 和 外 部 保 養 工 作 。 因 此 ， 除 竹

棚 架 的 主 系 統 外 ，《 指 引 》 亦 提 供 連 牆 器 、 尼 龍 篾 、 鑽

入 式 錨 栓 和 鋼 托 架 的 技 術 規 定 。  

 

3 .  業 界 也 須 就 勞 工 安 全 事 宜 參 考 《 守 則 》。《 守 則 》 就 竹

棚 架 的 結 構 安 全 和 穩 定 性 ， 為 於 竹 棚 架 工 作 的 工 人 提

供 實 用 指 引 ， 以 符 合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》和《 建 築

地 盤（ 安 全 ）規 例 》的 規 定 。 如 使 用 的 竹 棚 架 受 勞 工 處

執 行 的 《 建 築 地 盤 （ 安 全 ） 規 例 》 規 管 ， 則 該 竹 棚 架 必

須 符 合 《 守 則 》 列 明 的 規 定 。  

 

4 .  遵 行 本《 指 引 》的 規 定 ， 並 不 代 表 可 豁 免 遵 行 有 關 的 法

例 規 定 。  

 

5 .  竹 棚 架 的 搭 建 和 施 工 質 量 ， 必 須 符 合 本《 指 引 》和《 守

則 》 所 載 的 規 定 。  

 

6 .  下 列 定 義 適 用 於 本 《 指 引 》 : 
 

“ 合 資 格 的 人 ” 的 定 義 見 《 守 則 》 第  2 . 3  段 。  

 

“ 專 業 工 程 師 ” 是 指 結 構 或 土 木 工 程 界 別 的 工 程 師 ，

須 為 香 港 工 程 師 學 會 的 企 業 會 員 或 具 備 同 等 資 格 ， 並  

有 足 夠 的 訓 練 和 經 驗 ， 並 能 按 認 可 的 工 程 原 理 ， 證 明

其 設 計 的 竹 棚 架 如 何 能 安 全 地 承 受 恆 載 、 外 加 荷 載 和

風 荷 載 。  

 

“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” 的 定 義 見 《 守 則 》 第  2 . 4  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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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  竹 棚 架 的 設 計 及 搭 建 方 法  
 

1 .  物 料 規 格  
 

竹 枝  
 

1.1  通 常 用 作 搭 建 竹 棚 架 的 篙 竹 和 毛 竹 （ 俗 稱 “ 茅

竹 ” ）， 一 般 竹 齡 為  3  至  5  年 ， 標 稱 長 度 為  6  米 。

篙 竹 和 毛 竹 須 垂 直 放 在 室 內 風 乾 至 少  3  個 月 ， 才

可 使 用 。  

 

1.2  所 有 竹 枝 不 應 有 任 何 肉 眼 可 見 的 瑕 疵 ， 而 橫 切 面

的 尺 寸 須 符 合 下 列 規 定 ：  

 

篙 竹  標 稱 外 圍 直 徑 須 不 少 於  4 0  毫 米 。  

 

毛 竹  在 非 重 疊 部 分 ， 標 稱 外 圍 直 徑 須 不 少 於

7 5  毫 米 ， 標 稱 厚 度 至 少 為  1 0  毫 米 。  
 

綁 扎 用 的 尼 龍 篾  
 

1.3  用 作 綁 扎 竹 枝 的 尼 龍 篾 ， 須 有 足 夠 的 強 度 和 韌 度 ，

而 且 堅 實 耐 用 。  

 

1.4  每 條 尼 龍 篾 的 最 低 極 限 強 度 ， 須 不 少 於  0 . 5  千 牛

頓 ( k N )， 標 稱 闊 度 為  5 . 5  至  6 . 0  毫 米 ， 而 標 稱 厚 度

則 介 乎  0 . 8 5  至  1 . 0  毫 米 。  

 

1.5  所 有 扎 結 須 用 尼 龍 篾 至 少 來 回 繞 緊  5  個 圈 ， 再 把

尼 龍 篾 的 兩 端 交 叉 編 成 一 個 梢 ， 之 後 穿 過 扎 結 兩

次 ， 得 出 一 個 圈 狀 的 圓 結 ， 以 繫 牢 扎 結 。  

 

側 向 約 束  
 

1.6  有 效 的 側 向 約 束 須 提 供 予 雙 行 竹 棚 架 外 棚 的 主

立 杆 ， 以 防 止 垂 直 竹 枝 向 側 擴 張 。  

 

1.7  有 效 的 側 向 約 束 以 連 牆 器 形 式（ 俗 稱 “ 拉 掹 ” ），

由 金 屬 繫 件 和 頂 竹 組 成 。 連 牆 器 所 用 的 軟 鋼 條 直

徑 至 少 為  6  毫 米 ， 屈 服 強 度 為 每 平 方 毫 米  2 5 0  牛

頓 ( 2 5 0  N / m m 2 )， 斷 裂 時 最 少 的 伸 長 度 為  1 5 %； 如

使 用 軟 鋼 線 ， 該 捆 軟 鋼 線 須 具 備 相 同 的 抗 拉 力 和

機 械 特 性 。 金 屬 繫 件 須 通 過 使 用 錨 栓 及 妥 善 安 裝

的 頂 竹 繫 穩 在 永 久 構 築 物 中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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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8  竹 棚 架 頂 部 的 獨 立 伸 引 部 分 ， 須 繫 穩 在 永 久 構 築

物 上 。  

 

鑽 入 式 錨 栓  
 

1.9  在 搭 建 竹 棚 架 時 ， 須 使 用 優 質 的 鑽 入 式 錨 栓 安 裝

鋼 托 架 （ 俗 稱 “ 狗 臂 架 ” ） 和 連 牆 器 。 所 有 錨 栓

均 須 安 裝 在 永 久 構 築 物 上 ， 至 於 錨 栓 的 安 裝 細 則

和 程 序 ， 須 嚴 格 遵 照 製 造 商 的 建 議 。  

 

1.10  為 確 定 錨 栓 和 其 承 托 用 的 結 構 構 件 質 量 達 標 ， 必

須 揀 選 一 些 已 裝 妥 並 具 代 表 性 的 錨 栓 樣 本 進 行

測 試 。 有 關 錨 栓 的 强 度 測 試 的 説 明 （ 取 樣 比 率 除

外 ） 須 參 考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

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（ 《 作 業 備 考 》 ） A P P - 1 6 9  
附 錄 B 。 錨 栓 須 在 竹 棚 架 的 不 同 位 置 抽 樣 揀 選 進

行 樣 本 測 試 ， 其 測 試 的 建 議 取 樣 比 率 如 下 ：  

 
( a )  鋼 托 架 （ 每 層 計 ） ： 1 0 %  及 不 少 於  5  個  

 

( b )  連 牆 器     ： 5 %  及 不 少 於  5  個  
 

1.11  錨 栓 須 屬 可 承 受 重 力 類 型 ， 直 徑 至 少 為  1 2  毫 米

及 抗 拉 力 應 大 於  7  千 牛 頓 ( k N ) 。  

 
鋼 托 架 （ 俗 稱 “ 狗 臂 架 ” ）  
 
1.12  在 建 築 、 拆 卸 及 維 修 工 程 中 經 常 使 用 的 雙 行 竹 棚

架 的 鋼 托 架 須 以 等 級  S 2 7 5  8 0 × 8 0 × 6  的 等 長 角 鐵

製 造 ； 而 常 用 作 外 部 修 葺 和 保 養 工 程 工 作 平 台 的

懸 空 式 竹 棚 架 所 使 用 的 鋼 托 架 須 根 據 外 加 荷 載

為 5 0 0 公 斤 、  4 0 0 公 斤 和 3 0 0 公 斤 的 情 況 下 ， 分 別

以 等 級 S 2 7 5  4 0 × 4 0 × 5、 3 0 × 3 0 × 5 和 2 5 × 2 5 × 5 的 等 長

角 鐵 製 造 ； 或 根 據 《 2 0 1 1  年 鋼 結 構 作 業 守 則 》 設

計 合 適 大 小 的 鋼 托 架 。 所 有 鋼 結 構 構 件 須 使

用  5  毫 米 角 焊 縫 周 邊 圍 焊 焊 接 ， 鋼 托 架 宜 鍍 鋅 或

髹 上  2  層 防 蝕 塗 層  。  
 

 

2 .  一 般 類 型  

 
2.1  本 節 詳 述 一 般 類 型 竹 棚 架 的 設 計 和 搭 建 標 準 ， 涵

蓋 類 型 包 括 雙 行 竹 棚 架 、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和 招 牌 竹

棚 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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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  如 不 採 用 本 節 所 載 的 建 議 標 準 或 使 用 的 竹 棚 架

類 型 不 在 本 節 涵 蓋 範 圍 ， 則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 計

竹 棚 架 。  

 

2.3  至 於 拆 卸 工 程 使 用 的 竹 棚 架 ， 無 論 大 小 ， 須 由 專

業 工 程 師 設 計 竹 棚 架 ， 以 確 保 竹 棚 架 能 承 受 作 用

在 保 護 網 上 的 風 荷 載 。  

 
 
雙 行 竹 棚 架  
 
2.4  距 離 建 築 物 表 面 約  2 0 0  至  2 5 0  毫 米 的 內 棚 稱 為 批

盪 架，而 距 離 內 棚 約  6 0 0  毫 米 的 外 棚 則 稱 為 排 柵。

工 作 平 台 則 設 於 內 棚 與 外 棚 之 間 。  

 

2.5  主 立 杆 （ 俗 稱 “ 柱 ” ） 是 擱 在 堅 固 的 地 面 或 鋼 托

架 上 的 主 垂 直 竹 枝 。 直 杆 （ 俗 稱 “ 針 ” ） 是 次 要

垂 直 竹 枝 ； 而 大 橫 杆 （ 俗 稱 “ 牽 ” ） 是 每 一 層 竹

棚 架 的 水 平 竹 枝 。 外 棚 會 豎 設 毛 竹 或 杉 木 為 主 立

杆 ， 每 支 最 大 間 距 約  1 . 3  米 。 主 立 杆 須 與 大 橫 杆

連 接 ， 以 固 定 其 位 置 。 兩 支 毛 竹 或 杉 木 之 間 會 豎

設 篙 竹 為 直 杆 ， 兩 者 相 距 約  6 5 0  毫 米 。 兩 支 大 橫

杆 之 間 的 垂 直 距 離 約 為  6 0 0  至  7 5 0  毫 米 。  

 

2.6  斜 杆 （ 俗 稱 “ 斜 撐 ” ） 則 由 兩 支 篙 竹 與 水 平

成  4 5  至  6 0  度 夾 角 並 固 定 為 “ X ” 形 而 成 ， 用 以

保 持 側 向 穩 定 性 。 外 棚 及 內 棚 都 須 架 設 斜 杆 。 每

支 斜 杆 須 與 竹 棚 架 的 主 立 杆 、 直 杆 和 大 橫 杆 綁 扎 。

上 述 為 雙 行 竹 棚 架 的 基 本 構 形 。  

 

2.7  內 棚 以 篙 竹 為 主 立 杆 、 直 杆 和 大 橫 杆 。 小 橫 杆 連

接 內 棚 和 外 棚 ， 並 同 時 用 作 支 承 工 作 平 台 。  
 

2.8  此 外 ， 主 立 杆 可 另 以 相 距  2 . 6  米 的 間 距 排 列 ， 但

這 排 列 方 式 必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 計 。 圖  1  顯 示 基

本 排 列 方 式 和 另 類 排 列 方 式 ， 以 供 參 考 。  

 

2.9  圖 2  顯 示 連 牆 器 和 斜 柵 的 詳 圖 。 連 牆 器 須 以 直

徑  6  毫 米 的 軟 鋼 條 將 其 中 一 端 固 定 於 外 棚 的 主

立 杆 ， 另 一 端 則 固 定 於 永 久 構 築 物 ， 而 該 軟 鋼 條

須 預 先 以 錨 栓 固 定 於 永 久 構 築 物 中 。 斜 柵 一 般 須

以 每 隔  1 5  米 的 垂 直 間 距 裝 設 ， 或 於 拆 卸 工 程 以

每 隔  1 0  米 的 垂 直 間 距 裝 設 ， 並 與 工 作 平 台 相 連 。

斜 栅 由 竹 棚 架 外 棚 伸 出 的 橫 向 跨 度 不 得 少

於  1 . 5  米 ， 而 其 外 緣 須 每 隔 不 多 於  2 . 6  米 的 橫 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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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 距 以 直 徑  6  毫 米 的 鋼 索 扎 穩 ， 並 繫 緊 於 主 立 杆

或 直 杆 之 上 ； 如 不 採 用 鋼 索 而 採 用 其 他 承 托 安 排 ，

斜 柵 及 其 承 托 則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 計 。 斜 柵 須 蓋

上 鍍 鋅 鐵 片，以 收 集 和 清 除 泥 石。至 於 大 型 斜 柵，

則 須 加 裝 繫 件 ， 例 如 拉 杆 （ 俗 稱 “ 斜 吊 ” ） 和 斜

撐 （ 俗 稱 “ 斜 挑 ／ 挑 ／ 挑 撐 ” ） 。  

 

2.10  為 確 保 竹 棚 架 在 極 端 天 氣 情 況 下 保 持 結 構 穩 定

性 ， 連 牆 器 的 橫 向 間 距 不 得 超 逾  3  米 。 在 離 地 面

不 超 逾  1 0 0  米 的 高 度 ， 連 牆 器 的 垂 直 間 距 不 得 超

逾  6 . 3  米 ； 在 離 地 面  1 0 0  米 或 以 上 的 高 度 ， 連 牆

器 的 垂 直 間 距 則 不 得 超 逾  4 . 2  米 。 高 度 超

逾  1 5  米 的 竹 棚 架 必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自 訂 結 構 設

計 。 雙 行 竹 棚 架 的 連 牆 器 布 置 方 式 須 遵 從 下 列 表

1 的 規 定 。  
 

地 面 水 平 以 上 的 高 度 （ 米 ）  < 100 100~500 

參 考 風 壓 （ 千 帕 斯 卡 ）  2.86 3.72 

連 牆 器 最 大 橫 向 間 距 （ 米 ）  3 

連 牆 器 排 列 方 式  

（ 橫 向 間 距  ×  垂 直 間 距 ） （ 米  ×  米 ）  
3 ×  6.3 3 ×  4.2 

每 個 連 牆 器 所 覆 蓋 的 面 積  

（ 平 方 米 ）  
18.9 12.6 

 

表 1  – 一 般 雙 行 竹 棚 架 的 連 牆 器 布 置 明 細 表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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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杆 
斜杆 

650 

650 
650 

650 

大橫杆 
（垂直距離大約 
600 至 750 毫米） 
 

連牆器 

繫件 

繫件 

斜杆 

小橫杆 
 1300 

連牆撐 

底部大橫杆 
(毛竹) 
 

1300 

立杆 

（毛竹） 

連牆撐 

立杆 

（毛竹） 

45 至 60 度 
 須經專業工程師設計，如内

棚和外棚均使用毛竹作爲主
立杆，則可刪除這部分的
（虛綫）主立杆。 
（另類排列方式） 

註：所有尺寸單位為毫米。 

圖 1 – 雙 行 竹 棚 架 的 排 列 方 式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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斜柵垂直間距為 
15 米(一般情況); 
10 米(拆卸工程) 

網 

 

大橫杆 

連接杆 
 

斜杆 
 

斜撐 
 

6 毫米直徑軟鋼條 (繫件鐵線) 
 

連牆撐 

連牆撐 
 

 

繞竹枝 2 圈 

繞鋼條 3 圈 

≥1.5米 
 

錨栓 

繞錨栓 2 圈 

6 毫米直
徑鋼條 
 

夾竹 

錨栓 

 

主立杆 

永久構築物 

6 毫米直徑軟鋼條繫
緊於直杆/立杆之上，
橫向間距不超過 2.6
米 

鋅鐵片 
 

工作平台 

圖 2 – 雙 行 竹 棚 架 的 連 牆 器 和 斜 柵 詳 圖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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懸 空 式 竹 棚 架 （ 俗 稱 “ 吊 棚 ” ）  
 

2.11 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普 遍 用 於 修 葺 外 牆 排 水 管 、 剝 落 混

凝 土 、 鬆 脫 外 牆 盪 面 、 拆 除 外 牆 僭 建 物 等 。 懸 空

式 竹 棚 架 的 整 體 高 度 不 得 超 逾  6  米 。 詳 情 請 參 閱

勞 工 處 發 出 的 《 守 則 》 及 《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構 造 及

工 作 安 全 指 南 》 。 在 搭 建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前 請 使 用

由 建 造 業 議 會 發 布 的 《 加 強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安 全 及

通 報 事 宜 安 排 指 引 》 中 載 有 的 “ 通 報 懸 空 式 竹 棚

架 工 作 表 格 ” 通 知 勞 工 處 。  

 
2.12  圖  3  顯 示 了 常 見 的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的 設 置 方 式 。 由

於 這 類 竹 棚 架 用 於 簡 單 工 作 ， 因 此 使 用 篙 竹 搭 建

便 可 。 斜 撐 、 直 杆 和 對 龍 須 以 固 定 於 永 久 構 築 物

的 鋼 托 架 支 承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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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–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 

整體高度不

超逾 6 米 

 

連牆器 

連牆撐 

直杆 

斜撐 

大橫杆 

 

錨栓 

 

 

 

錨栓 

鋼托架（間距不超逾 1.3 米） 

（詳圖參閲圖 6） 

招 牌 竹 棚 架  

 
2.13  圖  4  顯 示 一 個 常 見 的 招 牌 竹 棚 架 。 這 類 竹 棚 架 通

常 屬 懸 臂 式 結 構 ， 其 跨 度 與 高 度 的 比 例 上 限

為  4 : 3 。 整 幅 竹 棚 架 以 固 定 於 永 久 構 築 物 的 鋼 線

或 拉 杆 支 承 。 竹 棚 架 不 得 阻 礙 其 下 的 地 面 交 通 ，

詳 情 請 參 閱 由 屋 宇 署 發 布 的 《 安 裝 及 維 修 廣 告 招

牌 指 引 》 。  

 

2.14  如 招 牌 竹 棚 架 伸 出 多 於  5  米 ，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

計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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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杆 

大橫杆(牽) 

斜撐  

伸出繫件(橫身繫掹) 
 

 

跨度與高度的比例
上限為 4:3 
跨度不超逾 5 米 

拉杆/鋼線  

繫件 
 

跨度 

高度 

（由工作平

台量度至最

高大橫杆） 

圖 4 – 招 牌 竹 棚 架  
 

 

3 .  鋼 托 架  
 

3.1  鋼 托 架 對 確 保 竹 棚 架 的 整 體 穩 定 性 至 為 重 要 。

圖  5  顯 示 用 作 支 承 雙 行 竹 棚 架 主 立 杆 的 鋼 托 架

詳 圖 。 所 有 鋼 托 架 均 須 以 優 質 的 錨 栓 穩 妥 地 固 定

於 永 久 構 築 物 上 ， 並 符 合 以 下 規 定 ：  

 

( a )  除 非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 計 ， 鋼 托 架 的 橫 向 間 距

不 得 超 逾  1 . 3  米 ； 以 及  

 

( b )  用 以 固 定 鋼 托 架 的 永 久 構 築 物 ， 其 混 凝 土 強

度 不 得 少 於 每 平 方 毫 米  2 5  牛 頓 ( 2 5 N / m m 2 ) 。  

 

3.2  所 有 錨 栓 必 須 嚴 格 遵 照 製 造 商 的 安 裝 建 議 。  

 

3.3  有 關 業 界 分 別 用 於 雙 行 竹 棚 架 和 懸 空 式 竹 棚 架

並 設 有 3 個 繫 穩 螺 絲 孔 洞 的 I 型 鋼 托 架 （ 圖 5 ）

和 T 型 鋼 托 架 （ 圖 6 ）， 請 參 閲 勞 工 處 發 出 的 《 懸

空 式 竹 棚 架 構 造 及 工 作 安 全 指 南 》。 圖 6 只 顯 示 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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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一 種 用 作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的 鋼 托 架 詳 圖 。  

 

3.4 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竹 棚 架 的 主 立 杆 並 非 擱 在 鋼 托 架 上 ，

專 業 工 程 師 須 確 保 偏 離 主 立 杆 所 產 生 的 荷 載 ， 能

有 效 轉 移 至 鋼 托 架 上 。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不多於 1000 

永久構築物 

鋼托架 
(等級 S275 80×80×6 等
長角鐵) 

A - A 
600  

200 

700 

100 

A 

A 

立杆的座圈 

3 個 12 毫米直
徑的重型錨栓 

50 

不少於 100 

註： 

1. 所有尺寸單位為毫米。 

2. 沒有顯示5毫米焊縫的焊條。 

圖  5 – 用 於 雙 行 竹 棚 架 的 底 座 承 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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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- A 

450 150 

300 

A 

A 

永久構築物 

 

  

 

鋼托架(等級 S275 等長角鐵) 
尺寸： 
40×40×5（外加荷載爲 500 公斤）， 
30×30×5（外加荷載爲 400 公斤），
25×25×5（外加荷載爲 300 公斤）。 

150 

註：所有尺寸單位為毫米。 

3 個 8 毫米
直徑的重型
錨栓 

 

圖 6 – 用 於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的 底 座 承 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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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 自 訂 結 構 設 計  

 
設 計 方 法  

 

4.1  如 不 採 用 本《 指 引 》建 議 的 常 用 竹 棚 架 搭 建 方 法，

竹 棚 架 須 由 專 業 工 程 師 設 計 ， 並 充 分 考 慮《 守 則 》

所 列 明 的 穩 定 性 及 安 全 規 定 ， 以 及 參 考 由 屋 宇 署

發 布 各 份 最 新 版 本 的《 作 業 守 則 》。 此 外 ， 竹 棚 架

所 承 受 的 風 力 須 根 據 《 香 港 風 力 效 應 作 業 守

則  2 0 1 9  年 》計 算。參 考 風 壓 可 因 應 竹 棚 架 的 設 計

使 用 年 限 調 整 ， 使 用 年 限 最 少 為  2  年 ， 但 風 向 特

性 和 遮 護 效 應 則 不 可 另 作 調 整 。  
 

工 程 理 據  

 
4.2  竹 棚 架 的 結 構 設 計 須 能 抵 受 根 據 認 可 的 工 程 原

理 計 算 的 恆 載 、 外 加 荷 載 和 風 荷 載 的 組 合 。 另 須

妥 為 考 慮 其 他 實 際 因 素 ， 例 如 竹 棚 架 的 傾 斜 、 初

始 幾 何 缺 陷 和 動 力 效 應 。  
 

設 計 文 件  

 
4.3  結 構 設 計 的 證 明 文 件 ， 包 括 竹 棚 架 的 布 置 圖 、 結

構 計 算 、 設 計 圖 、 施 工 方 法 說 明 書 和 物 料 規 格 ，

其 副 本 須 存 放 在 地 盤 ， 以 供 搭 建 、 維 修 及 定 期 檢

查 之 用 。  
 
 

5 .  地 盤 監 督  

 
5.1  竹 棚 架 的 搭 建 、 改 動 及 拆 卸 工 程 須 在 合 資 格 的

人  的 直 接 監 督 下，由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 進 行。合 資

格 的 人 及 曾 受 訓 練 的 工 人 的 相 關 資 格 、 經 驗 和 才

能 ， 須 符 合 《 守 則 》 第  2 . 3  和 第  2 . 4  段 所 列 的 要

求 。  
 

5.2  一 般 而 言 ， 在 須 提 交 監 工 計 劃 書 的 建 築 工 程 所 搭

建 的 竹 棚 架，  註 冊 承 建 商 工 作 班 子 內 的 適 任 技 術

人 員  T 1  和  T 3， 必 須 檢 查 地 盤 的 實 際 狀 況 和 正 在

展 開 的 工 程 是 否 符 合 竹 棚 架 的 施 工 方 法 說 明 書

和 預 防 和 保 護 措 施 ； 與 及 竹 棚 架 是 否 時 刻 足 夠 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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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 定 在 永 久 構 築 物 上 以 防 止 其 倒 塌 ； 另 外 竹 棚

架 、 斜 柵 、 墜 台 和 安 全 網 是 否 已 妥 善 地 安 裝 ， 以

防 止 有 人 被 墮 物 擊 中 ， 保 障 安 全 。 每 當 發 現 任 何

不 一 致 或 欠 妥 事 項，適 任 技 術 人 員  T 1  和  T 3  須 向

獲 授 權 簽 署 人 的 代 表 或 獲 授 權 簽 署 人 報 告 ， 以 作

出 糾 正 。 認 可 人 士 的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T 3 亦 須 按 情

況 檢 查 竹 棚 架、斜 柵、柵 網 和 重 型 尼 龍 網 等 裝 置，

確 保 其 設 置 與 狀 況 均 令 人 滿 意 。 適 任 技 術 人 員 須

確 保 負 責 其 他 工 種 的 工 人 不 會 對 竹 棚 架 造 成 人

為 損 毀 。 一 旦 發 現 損 毀 或 欠 妥 之 處 ， 適 任 技 術 人

員 須 立 即 提 醒 所 有 相 關 人 士 ／ 工 人 不 要 再 使 用

竹 棚 架 ， 並 儘 快 安 排 或 指 示 進 行 修 補 。 除 非 合 資

格 的 人 已 重 新 檢 查 並 確 認 竹 棚 架 處 於 安 全 狀 態 ，

否 則 不 得 使 用 該 竹 棚 架 。  
 
 

6 .  搭 建  

 
6.1  竹 棚 架 須 在 合 資 格 的 人 的 直 接 監 督 下 ， 由 曾 受 訓

練 的 工 人 搭 建 。  
 
6.2  搭 建 工 程 須 由 下 而 上 、 由 內 而 外 進 行 。 在 永 久 構

築 物 任 何 一 面 搭 建 的 竹 棚 架 ， 其 高 度 不 應 較 永 久

構 築 物 最 頂 部 分 高 多 於 一 個 樓 層 。 頂 部 的 懸 臂 式

結 構 部 分 須 妥 為 扎 穩 ， 並 能 抵 擋 強 風 。  
 

6.3  竹 棚 架 的 所 有 直 立 構 件 須 垂 直 。  
 

6.4  竹 棚 架 須 有 效 地 裝 上 斜 杆 及 繫 件 ， 以 確 保 其 整 體

穩 定 性 。 斜 杆 須 由 竹 棚 架 的 底 部 伸 延 至 頂 部 。 每

支 斜 杆 須 繫 緊 在 竹 棚 架 的 主 立 杆 、 直 杆 和 大 橫 杆

上 。  
 

6.5  嚴 禁 棚 架 工 人 或 其 他 工 種 的 工 人 ， 擅 自 改 動 竹 棚

架 （ 包 括 連 牆 器 ）。 所 有 橫 向 繫 件 須 加 上 警 告 標

籤 ， 並 以 中 英 雙 語 標 明 “ 不 得 改 動 或 移 除 此 繫

件 ” ， 以 便 進 行 定 期 檢 查 。  
 

6.6  如 竹 棚 架 搭 建 在 道 路 或 通 道 旁 ， 必 須 以 合 適 的 保

護 網 及 安 全 網 圍 繞 竹 棚 架 ， 以 防 車 輛 或 行 人 被 墮

物 擊 中 。 有 關 護 網 的 要 求 須 符 合 屋 宇 署 發 布 的  

《 作 業 備 考 》A P P - 2 3  「 圍 板 、 有 蓋 人 行 道 及 門 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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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包 括 工 程 車 輛 的 臨 時 通 道 ) － 《 建 築 物 ( 規 劃 ) 規

例 》 第 I X 部 」、《 作 業 備 考 》 A P P - 2 1  「 拆 卸 工 程

－ 保 障 公 眾 安 全  的 措 施 」， 和 《 建 築 物 拆 卸 作 業

守 則 2 0 0 4 年 》 第 3 . 3 . 2 段 所 列 明 的 詳 細 規 定 。  
 

6.7  須 檢 查 擬 搭 建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的 永 久 構 築 物 ， 以 確

保 永 久 構 築 物 能 支 承 竹 棚 架 的 荷 載 ； 並 須 嚴 格 管

制 施 加 於 該 等 竹 棚 架 的 荷 載 。  
 

6.8  竹 枝 之 間 的 綁 扎 點 須 緊 固 穩 當 。 各 主 立 杆 ／ 直 杆

與 大 橫 杆 之 間 、 大 橫 杆 與 小 橫 杆 ／ 斜 杆 ／ 斜 撐 之

間 的 綁 扎 點 等 ， 須 以 尼 龍 篾 繫 緊 。 如 須 把 立 杆 ／

直 杆 與 大 橫 杆 及 小 橫 杆 綁 在 一 起 ， 須 先 綁 扎 其 中

兩 根 ， 然 後 再 把 餘 下 一 根 綁 在 上 面 。  
 

6.9  如 需 連 接 兩 條 竹 枝 ， 須 遵 從 下 列 重 疊 長 度 的 規 定 ：  
 

( a )  主 立 杆 ／ 直 杆 ： 重 疊 部 分 須 長  1 . 5  至  2  米 ;  

 

( b )  大 橫 杆 及 斜 杆 ／ 斜 撐 ： 重 疊 部 分 須 至 少

長  2  米 。  

 

此 外 ， 竹 枝 重 疊 部 分 的 兩 個 綁 扎 點 距 離 不 應 超

逾  3 0 0  毫 米 ， 而 其 中 一 條 竹 枝 的 頂 部 必 須 與 另 一

條 竹 枝 的 尾 端 連 接 。 圖  7 說 明 搭 建 竹 棚 架 時 ， 用

作 斜 杆 ／ 斜 撐 、 大 橫 杆 、 主 立 杆 ／ 直 杆 的 竹 枝 的

正 確 連 接 方 法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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綁 扎 點 相 距

不 可 超 逾

3 0 0  毫 米  

重 疊 部 分 ：  

a) 主 立 杆 ／ 直 杆 ：

1 . 5  米 至  2  米  

b) 大 橫 杆 和 斜 撐 最 少  2  米  

( 竹 枝 的 “ 尾 ” 端 須

與 另 一 竹 枝 的

“ 頭 ” 部 相 連 )  
 

 

 
圖  7  —  用 作 主 立 杆 ／ 直 杆 、 大 橫 杆 、 斜 杆 ／ 斜 撐 竹 枝 的   

正 確 連 接 方 法  
 
 

6.10  所 有 大 橫 杆 、 斜 杆 、 斜 撐 、 繫 件 、 連 牆 撐 及 小 橫

杆 ， 均 不 得 用 以 懸 掛 器 材 、 工 具 及 物 料 。  
 

6.11  懸 空 式 竹 棚 架 須 由 永 久 構 築 物 支 承 ， 並 禁 止 設 於

建 築 物 的 裝 飾 物 或 非 結 構 構 件 上 。  
 

6.12  由 行 人 路 地 面 起 計 2 米 高 度 内 的 竹 枝 外 圍 須 包 上

顏 色 對 比 鮮 明 並 以 海 綿 狀 填 料 填 充 的 膠 帶 。 此

外 ， 由 行 人 路 地 面 起 計 2 米 高 度 内 突 出 的 竹 枝 須

是 平 的 而 不 應 有 尖 角 ， 並 須 張 貼 警 告 告 示 ， 以 引

起 視 力 受 損 人 士 的 注 意 ， 協 助 他 們 安 全 使 用 毗 鄰

通 道 。  
 

6.13  供 視 力 受 損 人 士 使 用 的 觸 覺 引 路 帶 上 ， 不 應 放 置

或 搭 建 竹 棚 架 ， 以 免 構 成 危 險 。  
 

6.14  放 置 或 搭 建 竹 棚 架 後 ， 不 可 減 少 任 何 逃 生 途 徑

（ 例 如 : 規 定 的 樓 梯 、 走 廊 等 ）及 消 防 和 救 援 的 進



- 18 -  

出 途 徑 （ 例 如 : 通 道 樓 梯 、 緊 急 車 輛 通 道 等 ） 的 淨

闊 度 和 淨 高 度 ， 或 阻 礙 使 用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（ 例

如 : 消 防 栓 、 喉 轆 系 統 、 出 口 標 誌 等 ） 及 其 通 道 。

所 有 逃 生 途 徑 及 消 防 和 救 援 的 進 出 途 徑 應 時 刻

保 持 暢 通 無 阻 。  
 

6.15  凡 正 在 興 建 、 拆 卸 ， 或 進 行 修 葺 或 小 型 工 程 的 建

築 物 ， 所 有 為 遮 蓋 其 外 牆 而 裝 設 的 保 護 網 、 保 護

幕 、 防 水 油 布 或 塑 膠 帆 布 均 應 具 備 適 當 的 阻 燃 特

性 ， 並 符 合 認 可 標 準 。  
 

6.16  除 了 上 文 第 6 . 6  段 所 述 的 規 定，如 竹 棚 架 下 方 設

有 地 面 覆 蓋 物 以 收 集 雜 物 ， 覆 蓋 物 需 採 用 防 滑 材

料 製 成 ， 並 放 置 在 適 當 位 置 及 牢 固 固 定 ， 以 免 絆

倒 或 滑 倒 。 收 集 到 的 雜 物 也 應 經 常 清 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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丙  竹 棚 架 的 保 養 ， 檢 查 及 拆 卸  

1 .  保 養 及 檢 查  

 
1 . 1  竹 枝 屬 天 然 物 料 ， 會 隨 着 含 水 量 的 改 變 而 收 縮 或

膨 脹 。 竹 枝 在 重 新 使 用 之 前 須 保 持 狀 況 良 好 ， 不

應 有 肉 眼 可 見 的 瑕 疵 。 竹 枝 最 好 經 過 防 白 蟻 處

理 。 因 此 ， 為 確 保 竹 棚 架 結 構 穩 妥 ， 良 好 的 施 工

質 量 、 嚴 密 的 監 督 及 頻 密 的 檢 查 都 不 可 或 缺 。  
 

1 . 2  竹 棚 架 搭 建 工 程 必 須 在 合 資 格 的 人 的 監 督 下 進

行 ， 而 該 名 人 士 必 須 在 下 述 期 間 徹 底 檢 查 竹 棚

架 ， 包 括 但 不 限 於 其 橫 向 繫 件 、 斜 杆 、 鋼 托 架 、

大 橫 杆 和 主 立 杆 ：  
 

( a )  在 首 次 搭 建 竹 棚 架 工 程 完 成 後 ；  

 

( b )  在 首 次 檢 查 後 每 隔 最 多  1 4  日 ；  

 

( c )  在 熱 帶 氣 旋 或 強 烈 季 候 風 來 臨 前 ；  

 

( d )  在 熱 帶 氣 旋 、 大 雨 或 風 暴 過 後 ；  

 

( e )  在 任 何 大 規 模 加 建 或 改 建 竹 棚 架 工 程 後 ； 以

及  

 

( f )  在 竹 棚 架 拆 卸 工 程 展 開 前 。  

 

1 . 3  在 以 下 的 情 況 ， 檢 查 次 數 必 須 增 加 ：  

 
( a )  天 文 台 發 出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信 號 ；  

  

( b )  天 文 台 發 出 強 烈 季 候 風 信 號 ； 或  

 

( c )  有 強 烈 陣 風 ， 尤 其 於 四 月 和 五 月 期 間 出 現 。  

 

1 . 4  在 惡 劣 天 氣 ， 例 如 颱 風 或 強 烈 季 候 風 來 臨 前 ， 承

建 商 須 採 取 下 列 所 需 的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確 保 竹 棚 架

的 安 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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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為 棚 架 提 供 足 夠 數 量 和 强 度 的 拉 索 ， 以 縛 緊

在 最 頂 層 的 棚 架 的 懸 臂 部 分 ；  

 

( b )  在 最 頂 層 位 置 之 上 的 棚 架 高 度 ， 不 可 過 份 延

伸 （ 延 伸 高 度 最 多 為 一 個 樓 層 ） ；  

 

( c )  提 供 足 夠 數 量 的 連 牆 器 、 繫 件 、 連 牆 撐 、 斜

杆 和 鋼 托 架 ， 以 穩 固 棚 架 框 架 ；  

 

( d )  在 當 局 發 出 熱 帶 氣 旋 警 告 或 强 烈 季 候 風 信 號

時 和 在 安 全 情 況 下 ， 把 棚 架 上 的 保 護 網 拆 除

及 將 延 伸 在 最 頂 層 之 上 的 棚 架 高 度 降 至 最 多

半 個 樓 層 ； 以 及  

 

( e )  不 可 將 鬆 散 物 料 放 置 在 或 靠 近 任 何 棚 架 ， 或

靠 近 地 盤 外 圍 。  

 
1 . 5  合 資 格 的 人 須 檢 查 竹 棚 架 的 強 度 和 穩 定 性 ， 確 保

沒 有 損 毀 及 變 壞 狀 況 。 如 經 檢 查 後 發 現 有 損 毀 ，

須 立 刻 修 補 。  
 

1 . 6  合 資 格 的 人 須 將 檢 查 詳 情 和 結 果 載 於 檢 查 記 錄

表 內 。  
 

2 .  拆 卸  

 
2 . 1  建 築 ／ 維 修 ／ 修 葺 ／ 招 牌 ／ 小 型 工 程 完 成 ， 須 盡

快 拆 除 竹 棚 架 。  
 

2 . 2  拆 卸 工 程 必 須 在 合 資 格 的 人 的 直 接 監 督 下 ， 由 曾

受 訓 練 的 工 人 進 行 。  
 

2 . 3  在 進 行 拆 卸 工 程 前 ， 須 檢 查 擬 拆 卸 的 竹 棚

架 ， 並 確 保 其 強 度 和 穩 定 性 。  

 
 

2 . 4  不 可 拆 除 任 何 會 損 害 竹 棚 架 穩 定 性 的 組 件 。 除 非

已 採 取 所 需 的 預 防 措 施 ， 否 則 所 有 繫 件 和 斜 杆 均

應 繫 穩 在 原 有 位 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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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5  在 拆 除 大 橫 杆 、 繫 件 、 連 牆 撐 、 斜 撐 、 小 橫 杆 或

斜 杆 等 重 要 構 件 前 ， 必 須 在 較 低 位 置 綁 扎 同 類 竹

枝 ， 才 可 拆 除 該 重 要 構 件 ， 以 確 保 竹 棚 架 的 穩 定

性 。  
 

2 . 6  不 應 在 竹 棚 架 上 堆 叠 物 料 或 碎 料 ， 並 須 在 拆 卸 竹

棚 架 前 予 以 清 除 。  
 

2 . 7  拆 卸 程 序 須 經 規 劃 和 有 條 理 ， 一 般 須 由 頂 部 開

始 ， 以 橫 段 方 式 向 下 進 行 。 除 非 已 特 別 考 慮 到 繫

件 和 斜 杆 是 否 足 夠 ， 否 則 不 應 以 直 段 方 式 由 一 端

到 另 一 端 拆 卸 竹 棚 架 。  
 

2 . 8  拆 卸 竹 棚 架 時 須 由 上 而 下 ， 由 外 而 內 ， 以 及 由 非

承 重 部 分 至 承 重 部 分 進 行 拆 卸 。  
 

2 . 9  須 在 受 影 響 範 圍 設 置 圍 欄 ， 並 在 當 眼 處 張 貼 足 夠

的 警 告 告 示 。 在 拆 卸 竹 棚 架 前 ， 須 事 先 通 知 受 影

響 範 圍 附 近 的 業 主 和 佔 用 人 ， 並 取 得 其 共 識 （ 如

適 用 ） 方 可 進 行 。  
 

2 . 1 0  不 得 將 已 拆 除 的 竹 枝 從 高 處 擲 下 、 傾 倒 或 投 下 。  
 

2 . 1 1  棚 架 工 人 須 遵 從 《 工 廠 及 工 業 經 營 條 例 》（ 第 5 9
章 ） 所 訂 明 的 勞 工 安 全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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